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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科技部數學學門重點計畫徵求說明 

110 年 07 月 27 日 

一、計畫目標 

希望透過學門內不同子領域的特性整合或者與不同學門及產業的跨領域整合，專注於學

術創新或產業創新，以期帶動相關領域競爭力的提升、厚植國內基礎研究能力，開創國

內數學理論與科技研究的創新價值。 

 

二、計畫議題方向 

計畫徵求分以下三種面向： 

(一) 當前重大數學議題或回應台灣在地社會需求，旨在聚焦尋求目前重要數學議題之解

決方法或者回應當前台灣社會需求之關鍵技術與數學方法。 

(二) 開發尖端計算(理論)方法，旨在支持理論計算團隊聚焦研究能量於發展開發尖端計

算(理論)方法，以期建立具競爭力的理論研究，並進而帶動相關領域研究發展。 

(三)古典數學領域中重要且具發展性及挑戰性的研究。 

 

三、申請機構及申請人資格 

符合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二及第三點之規定者。 

  

四、計畫徵求重點說明 

本次徵求將以下列三種性質之計畫為重點，各項目列舉如下： 

(一) 當前重大數學議題或回應台灣在地社會需求： 

➢解決目前重要數學議題。 

        ➢回應當前台灣社會需求所設計開發的創新技術或解決方案，例如：人工智慧、 

  數據科學、機器學習、電力系統穩定性分析、生物醫學相關等議題。  

(二) 開發尖端計算(理論)方法： 

➢ 發展數學上具創新性及關鍵性之計算(理論)方法。  

➢ 提出突破目前現有理論計算侷限之方法。  

➢ 該關鍵計算(理論)方法發展完成後對學界或業界可能帶來顯著影響，並帶動國 

   內相關領域研究能力提升。  

(三) 古典數學領域中重要且具發展性及挑戰性的研究: 

➢ 能在具國際高度競爭的古典數學領域中，做出突破性的成果。 

➢ 發展獨創的理論及提出嶄新且能引領學界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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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請注意事項 

(一)申請方式： 

      申請流程分為「計畫構想書」與「研究計畫書」二階段。注意事項如下： 

1. 計畫團隊組成以具本部計畫主持人資格 3至 5位為限。所提構想書內容以 8頁

為限(格式如附件)。 

2. 構想書內容架構須包括 1件總計畫及 3至 5件子計畫。 

3. 計畫構想書階段獲推薦者，得提出研究計畫書。 

4. 研究計畫書格式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書。 

(二)申請時間： 

1.計畫構想書階段：請於 110 年 9 月 30 日中午前以電子郵件寄送計畫構 

  想書及主要計畫成員之學術履歷（含著作目錄）至電子信箱 stchen2@most.gov.tw 

    同時副本 huslin@most.gov.tw，並請務必確認已收件之回信。計畫構想書審查 

  階段得視需要邀請計畫申請團隊至科技部簡報說明。構想書審查結果預定於 10 

  月底前通知。(未獲推薦案件恕不受理申覆。)  

  2.研究計畫書階段：計畫構想書審查通過者，計畫主持人應準備計畫書，並依本 

    部(大批)補助專題計畫徵求公告及作業要點規定，於收件截止日前由總、子計 

    畫主持人分別至本部網站選擇整合型計畫類型並製作計畫申請書及相關文件， 

    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三)計畫類別與執行期程： 

  本計畫為整合型研究計畫，計畫執行起日預定為 111 年 8 月 1 日(以實際核定時 

間為準)。本期補助以三年為上限，採分年核定。 

六、審查方式 

依本部專題研究計畫審查方式辦理。每年至多新核定三件學門重點計畫。總計畫每年核定金

額以不超過新臺幣二百萬元為原則，個別子計畫依學門專題計畫經費審核原則核定金額。 

 

七、成果考核 

計畫總主持人、子計畫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有義務參加學門相關學術推廣活動以及成果

發表會。計畫期滿後得申請次期計畫補助，同一主題之計畫案於審查推薦後之補助總期

程至多六年。 

 

八、其他事項 

除前開事宜外，本計畫核定通知、簽約、撥款與經費報銷等，均依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作業要點、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合約書與執行同

意書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九、聯絡窗口 

  謝銘倫召集人，Email:mlhsieh@math.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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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偉仲召集人，Email: wwang@ntu.edu.tw 
  學門承辦人 陳守達助理研究員，Email:stchen2@most.gov.tw 電話: 02-27377512 

  林蕙昕小姐，Email:huslin@most.gov.tw   電話: 02-27377134 


